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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

关于与万得等签署《合资合作协议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湖”或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

拟与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得”）及其创始

股东签署《合资合作协议》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公司拟与万得及其创始股东签署《合资合作协议》： 

（1）基于万得在金融信息领域积累的显著优势,通过独立公司开

展金融业务领域的全方位合资合作，构建机构投资者之间金融资产交

易的信息服务平台；各方共同选择万得旗下一境内公司为目标公司，

本公司向目标公司增资 28 亿元人民币，取得和持有目标公司 20%的

相应股权； 

（2）为进一步加强新湖和万得的长期合作，本公司拟以货币资

金人民币 6 亿元，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万得 1%的股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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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

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
（二）协议主体 

1、名称：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 号 9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陆风 

成立时间：2005年 04 月 04 日 

注册资本：63600万人民币 

组织形式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 

上海秀齐股权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43.64 

陆风 29.16 

曹剑 6.27 

其他股东 20.93 

合计 100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、销售，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及

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。 

经营情况： 

    万得是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信息和软件供应商、服务商。万得以

“Wind 资讯”为核心，开发了一系列围绕信息检索、数据提取与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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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、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专业分析软件与应用工具，主要产品

包括金融终端、金融信息数据库、金融数据分析软件工具。万得现有

机构客户包括国内基金公司、证券公司、QFII 机构、保险公司、商

业银行，并还包含大量的私募基金和海外投资机构等。  

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，万得资产总额 29.25亿元，净资产 22.62

亿元，2014 年实现净利润 6.01 亿元;截至 2015年 6 月 30 日,万得资

产总额 30.53 亿元，净资产为 24.91 亿元，2015 年 1-6 月实现净利

润 3.87亿元。 

2、陆风，男，中国国籍，万得创始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（一）合作范围 

万得及其创始股东、新湖拟进行金融业务领域的全方位合资合作

（以下简称“万得合作平台业务”），该等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： 

业务范围主要定位是一家金融资产信息平台服务商，主要是股

票、基金、债券、期货、保险、外汇等各类境内外标准化金融产品，

及票据、凭证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各类境内外非标准化金融产品的研

究开发、组合设计、线上线下业务合作的各个环节提供相关配套等服

务 。 

（二）合作方式 

1、各方将共同协商并确定万得旗下现有的一家境内公司，作为

目标公司，成为万得及其创始股东创新、独立且全面开展万得合作平

台业务的惟一主体、平台和载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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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万得及其创始股东一致同意并承诺将目标公司作为万得合作

平台业务的惟一平台，除新湖书面同意外，万得及其创始股东在本协

议签署前已开展的相关合作平台业务和相应资产（如有）均应无条件

纳入目标公司。 

3、本公司向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 28亿元，从而取得和持有目标

公司 20%的相应股权。（1）在协议签署生效后且在万得完成目标公司

的迁址后 30 天内，公司应完成向目标公司缴款增资金额 28 亿元的

50%部分（首期增资款），即 14 亿元。（2）上述第（1）部分资金投入

后，万得及其创始股东负责尽快完成本公司取得和持有目标公司 20%

股权及目标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（3） 在上述工

商登记完成的前提下，于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6个月内，本公司应完成

向目标公司增资 28 亿元的剩余 50%部分，即 14 亿元。 

4、在目标公司完成本公司投资入股并取得 20%股权的全部工商

变更登记手续届满一年后的 12 个月内，本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和决定

按照各方另行具体约定的时间，按上述投资的相同估值（即本次投前

估值 112 亿）和条件，向目标公司增加投资不超过 28 亿元并取得相

应股权。 

5. 在目标公司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形下，各方应全力协助目标公

司尽快启动独立上市程序。 

6、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和万得的长期合作，互利共赢双边关系，

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共计人民币 6亿元，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万得

1%的股份，该认股对价应在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支付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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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目标公司的治理 

目标公司应建立健全股东会、董事会和经营层三级管理体系。董

事会由 3人构成，其中万得及创始股东提名 2人，新湖提名 1人，董

事长由万得提名的董事担任；董事会会议至少应由 2名董事参加方可

举行，且至少有 1名新湖提名董事出席。 

除由新湖委派财务总监以外，目标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万得

及其创始股东推荐或提名，并由目标公司董事会依法聘请。 

（四）协议的生效 

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，各

方应在签署后 30 天内完成内部有关决策审议流程，审议通过后即生

效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协议签署后，除不可抗力以外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、不适

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，或违反其在协议项下作出的

任何陈述、保证或承诺，均构成其违约，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

任；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。  

四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万得是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信息和软件供应商、服务商。经过近

几年的系统整合，公司涵盖证券、银行、期货、保险的互联网金融框

架已逐步成型。本次合作有利于双方整合各自资源优势，尤其是依托

万得多年积累的数据和社区资源优势，关注机构投资者、资产所有者

之间的业务交流和专业合作，以及线上线下的资产交易信息服务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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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中立的原则提供优质可靠规范的服务,构建一个专业机构间的

生态服务平台。 

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


